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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，税务干部

进修学院： 

为进一步做好国税系统政府集中采购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 2017—2018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

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96 号）规定，结合国税系统实际情况，

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 

（一）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、打印设备、复印机 4 类项目，

按财政部有关规定由税务总局（采购中心）统一实行批量集中采

购。 

根据税收工作需要，因时间紧急、零星或特殊需求等原因，不能

通过批量集中采购的，国税系统各级采购人（以下简称采购人）

可在国税系统、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、地方政府采购中心

电子平台（或协议供货）系统中采购。采购数量应严格控制在同

类品目上年采购总数的 30%以内，由省国税局负责审核。 

（二）计算机软件、服务器、计算机网络设备、视频会议系统及

会议室音频系统、多功能一体机、扫描仪、投影仪、乘用车、客

车、云计算服务 10 类项目，采购人应按以下规定实施采购。 

1.在同一财政年度内，采购人采购同一预算项目下的同一品目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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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的货物或服务，预算金额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，可在

国税系统、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、地方政府采购中心电子

平台（或协议供货）系统中采购,也可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或其他采

购方式采购。 

其中：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，由采购人组织采购，或委托当地政

府集中采购机构组织采购，但不得委托社会中介机构组织采购；

采用其他采购方式的，由省国税局统一填报《国税系统授权采购

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经税务总局（采购中心）核准后，由采购人组

织采购，或委托当地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组织采购。 

2.在同一财政年度内，采购人采购同一预算项目下的同一品目或

类别的货物或服务，预算金额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，应当采

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，由采购人组织采购，或委托当地政府集中

采购机构组织采购，不得委托社会中介机构组织采购。 

二、部门集中采购项目 

被服项下税务制服面料及标识（不含税服制作，税服制作由省国

税局组织采购），信息技术服务（指税务总局统一开发、统一推

广、统一运维的信息技术服务项目），单证印刷服务项下车辆购

置税完税证明印制，票据印刷服务项下增值税专用发票、增值税

普通发票、印花税票印制共 6 类项目，由税务总局（采购中心）

集中采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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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

（一）除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外,采购人采

购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 100 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的项目、120

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,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有关规定组织采购，做到“应采

尽采”。 

（二）在同一财政年度内，采购人采购同一预算项目下的同一品

目或类别的货物或服务，预算金额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，均

应纳入政府采购。 

（三）省国税局应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规定和程序，认真做好普通

发票印制、税服制作等重大项目的采购，提高采购质量和效率。 

四、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

（一）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，单项采购金额达到 200 万元以

上的，必须采用公开招标方式。政府采购工程公开招标数额标准

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。对于未达到公

开招标数额标准的采购项目，采购人要结合项目具体情况，严格

把握各种采购方式尤其是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，防止随

意采用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。 

（三）采购人应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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